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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通知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发出，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结合的方式在

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春街 18 号 803 会议室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

事九名，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九名。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其中副总经理刘永春先生、何伟先生以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杨维国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874.9997 万元对北京希嘉创智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嘉教育”）进行增资。公司原持有希嘉教育股权比例

为 24%，鉴于希嘉教育 2018 年实际完成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希嘉教育创始

股东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将其合法持有的希嘉教育合计 20%的股权以 0 元价格转

让给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于近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转让完成后公司持

有希嘉教育 44%的股权。因此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希嘉教育的股权比例由

44%增加至 51%，希嘉教育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杨维国先生、副总经理傅常顺先生、赵鑫先生担任希嘉

教育的董事，公司监事王葆玲女士担任希嘉教育监事，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希嘉教育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增资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希嘉教育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后，公司将充分依托自身在教育信息化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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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龙头地位，将公司智慧校园云平台解决方案、智慧校园应用解决方案与希嘉教

育大数据治理工具、大数据平台进行对接，完善公司智慧校园建设生态。 

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关于对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对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

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鉴于本议案与董事杨维国先生利益相关，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全体董事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追认希嘉教育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874.9997 万元增资希嘉交易，交易完成后公司持

有希嘉教育的股权比例由 44%增加至 51%，希嘉教育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根

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公司董事会特追认希嘉教

育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事宜。 

2017 年 5 月 8 日，希嘉教育因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与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尚卫国先生签署了《借款协议》，分别于 2017 年 5 月 9 日及 2017 年 6 月

1 日向尚卫国先生借款人民币共计 500 万元。因公司本次增资希嘉教育完成后，

希嘉教育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因此该笔借款构成关联交易。 

该笔借款期限为一年，自希嘉教育实际提款日计算，分期提款的，以第一次

提款日起计算。借款利率为借款利率以基准利率加浮动幅度确定，浮动幅度为

20%。基准利率以一个月为一期，一期一调整。基准利率为每一利率确定日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截至本次会议召开日，希嘉教育尚余

270 万元借款未偿还。 

在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该关联人除上述借款外，未发生

其他关联交易。 

该笔借款满足了希嘉教育日常经营和业务拓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缓解了现

金支付压力，改善了希嘉教育的现金流量和财务状况。该关联交易的借款利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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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市场化原则确定、属于合理利率范畴，未对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产生任何

不利影响，该关联交易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鉴于本议案与董事尚卫国先生利益相关，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全体董事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特此公告。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